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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市监函〔2023〕69 号

答复类型：A

关于晋江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
第 164 号提案的答复函

施金堆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网络销售食品安全监督的建议》收悉。

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加强网络食品安全监管是适应食品安全监管新形势，保障人

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客观需要，也是维护网络交易秩序，助推

我市网络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。我市高度重视网络食品安全

监管，市市场监管局、公安局、商务局等各相关部门，认真履行

监管职责，多措并举，强化监管力度，积极回应社会关切，促进

网络食品安全水平稳步提升。

一、主要工作情况

一是组织开展调查摸底。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网络食品交

易第三方平台和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调查摸底。经调查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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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，我市辖区目前没有注册登记的大型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

企业，现有 7家本土乡镇微信公众号（小程序）订餐平台，全市

现有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约 8500 多家，主要入驻淘宝、京东、

拼多多、美团、饿了么等平台。

二是督促落实平台主体责任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

全法》、《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》、《网络餐饮服务食品

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规章，组织对网络食品交易第三

方平台开展责任约谈，2023 年以来共约谈相关平台负责人 8人。

同时，以新兴的网络购物节为重点时段，通过发布合规经营提示、

提醒函的形式，督促提醒平台提供者落实主体责任。

三是规范入网经营主体资格。结合行政许可审批，指导入网

经营主体依法申请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或办理备案，并在主体业

态后括号标注“网络经营”，对于已持有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但

未标注网络经营的经营者，督促及时办理变更，完善网络经营相

关信息。依托“网络订餐智能监控系统”，对我市入网外卖商家

的主体资质进行大数据监测，“以网管网”规范主体资质，截止 6

月 1 日，全市外卖商家证照合规率 99.81%。同时，督促平台提供

者认真履行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资质审查义务，对主体资质不

全、使用虚假主体资质等违法商家一律予以下线，停止向其提供

网络交易平台服务，今年以来共下线相关网店 49 家。

四是开展网络食品安全抽样检验。市市场监管局以保障食品

质量安全为目标，坚持问题导向，逐年在监督抽检计划中增加网

络食品抽样比重。重点对日常消费和购买量较大的品种，以及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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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标签、包装含有或暗示夸大功能宣称的品种作为重点进行抽

样，突出对超范围、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和非法添加的“两超

一非”项目检测。今年以来，对我市食品经营单位已开展网络食

品安全专项抽检 290 批次，检出不合格食品 7 批次，合格率为

97.6%；部署对我市食品生产单位开展全覆盖抽样检验，已抽检

292 批次，检出不合格食品 2批次，食品生产企业抽检合格率为

99.06%。针对不合格食品和相关食品生产经营者，依法开展核查

处置。

五是强化“线上线下”同步监管。近年来，我市开展了网络

餐饮“脏乱差”、网络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，并纳入市纪委监

委侵害群众利益问题、“点题整治”项目内容，不断净化网络食

品安全环境。整治工作坚持“线上线下一致”监管原则，对网络

交易平台重点整治平台审查并公示入网经营主体经营许可资质、

信息公示、违法行为报告、投诉举报处理等内容；对入网经营主

体，加强线上线下监督检查，重点整治无证照经营、信息公示不

规范、销售标签标识不规范食品、经营场所环境“脏乱差”等违

法行为，对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保持监管高压态势。今年以来，

市市场监管局共立案查处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 329 起，罚没

135.84 万元，其中，食品经营环节立案查处 283 起（含网络食品

安全违法违规行为 89 起），食品生产环节立案查处 46 起。共移

送公安机关处理 15 起（含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 1起）。

六是营造社会共治格局。市市场监管局督促平台提供者健全

完善投诉举报处理机制，公开投诉举报方式，妥善处理消费投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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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托闽政通“食品安全监督抽查考核（学习）系统”，督促指导

入网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组织从业人员进行自学自测，并限期通过

“2023 年福建省食品安全人员培训考核”，提升食品安全管理能

力，截止 6 月 1 日已通过考核 279 人。同时，组织“两代表一委

员”、行业协会、媒体记者、志愿者先后开展了 5 期“你我共查

后厨，网络餐饮食安红黑榜”活动，引导社会各界关注网络食品

安全。市公安局抓住食品领域犯罪网上交易关键环节，加强与阿

里巴巴、支付宝等网络平台企业的协调合作，共同应对防范。市

商务局积极指导各电商协会、电商园区开展相关政策法规宣传，

引导企业规范经营，并在申报电商相关政策时，对违反食品安全

法律法规被立案查处的企业，一律予以暂停受理。

二、下一步工作

当前，在网络食品安全监管方面，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

亟待解决，需要综合施策。我市各相关单位将立足职能，严格落

实监管职责，不断深化监管措施。

一是探索网络食品新业态监管模式。积极回应对网络食品消

费新渠道、新业态监管需求，以“包容审慎”的原则，在守牢食

品安全底线的基础上，助力新业态经济特别是平台经济发展。针

对社区团购、视频直播等业态，研究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监

管措施。

二是持续保持对违法行为的高压打击态势。继续针对网络食

品开展常态化抽样检验，加大对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力度，对不

合格食品进行溯源调查，及时采取控制措施并依法查处。同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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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鼓励广大群众参与监督，强化社会共管共治。

三是构建综合协作监管机制。针对第三方平台特别是分支机

构与入网食品经营者分属不同区域，难以及时督促平台落实管理

责任，从而造成规避监管查处难的问题，下一步将积极推动建立

跨区域网络食品安全信息通报机制。通过压实平台管理责任，将

压力传导给食品生产经营者，倒逼生产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，积

极营造网络食品安全环境。

附件：关于第 164 号提案答复意见办理清单

主要领导： 张志友

分管领导： 陈俊达

经办人员： 颜晓帆

联系电话：85629936

2023 年 6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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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关于第 164 号提案答复意见办理清单

施金堆委员：

第 164 号《关于加强网络销售食品安全监督的建议》已收悉，

现就提案办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：

建议一

增大各不同渠道抽查。大型商超相对会有比较健全

的审核机制，风险比较少，但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一些

网购渠道，还有一些小微型店铺，这些渠道由于零散，

监管制度比较难覆盖，风险性相对比较高。

已完成事项

今年以来，对我市食品经营单位已开展网络食品安

全专项抽检 290 批次，检出不合格食品 7 批次，网络食

品合格率为 97.6%；部署对我市食品生产单位开展全覆

盖抽样检验，已抽检 292 批次，检出不合格食品 2 批次，

食品生产企业抽检合格率为 99.06%。

已开展事项

（开展中）

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

建议二

加强生产企业抽查，从严处罚。一些蓄意违规的企

业，如虚报配料，限量添加剂超标等，这些都是企业恶

意行为，建议从严处罚。

已完成事项

今年以来，市市场监管局共立案查处食品安全违法

违规行为 329 起，罚没 135.84 万元，其中，食品经营

环节立案查处 283 起（含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 89

起），食品生产环节立案查处 46 起。共移送公安机关处

理 15 起（含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 1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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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开展事项

（开展中）

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

建议三

增加对企业和消费者宣导。从事食品行业，不仅是

一个职业，更是对道德的考验，可以考虑从不同方面多

对企业家和从业者多进行宣导。也可以考虑多宣导，让

消费者对一些食品产品有更多的认知。

已完成事项

依托闽政通“食品安全监督抽查考核（学习）系统”，

组织入网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组织从业人员进行自学自

测，并限期通过“2023 年福建省食品安全人员培训考

核”，提升食品安全管理能力，截止 6 月 1 日已通过考

核 279 人。同时，组织“两代表一委员”、行业协会、

媒体记者、志愿者先后开展了 5期“你我共查后厨，网

络餐饮食安红黑榜”活动，引导社会各界关注网络食品

安全。市公安局抓住食品领域犯罪网上交易关键环节，

加强与阿里巴巴、支付宝等网络平台企业的协调合作，

共同应对防范。市商务局积极指导各电商协会、电商园

区开展相关政策法规宣传，引导企业规范经营，并在申

报电商相关政策时，对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被立案查

处的企业，一律予以暂停受理。

已开展事项

（开展中）

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

补充说明（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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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分管领导、市政协提案委及、市政府督查室、商务局、公安局。

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7 日印发


